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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工业大学文件
南工校研［2014］25号

南京工业大学研究生导师工作条例

为全面提高高层次专门人才的思想素养和业务水平，充分发

挥研究生导师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作用，加强对研究生导师履

行岗位职责情况的检查、考核和评比，为国家输送更多更好德才

兼备的高层次人才，特制定本条例。

第一条 我校各级各类研究生的指导教师（含研究生课程任

课教师）均适用本规定。

第二条 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级专门人才是研究生导师应尽的

基本义务和职责，我校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

第三条 在教学、科研、指导论文等培养工作中，研究生导

师应以教书育人为己任，努力达到下列各项要求：

1、导师应认真学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热爱教育事业，

熟悉并执行学位条例及学校培养研究生的各项规定，对培养研究

生应有高度的责任感，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和业务水平；

2、导师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要坚持立德树人，做好研究生

思想品德教育工作，要求研究生遵守校内各项规章制度，在基础

课学习期间，导师要与研究生经常取得联系，关心和检查学生的

学习、生活和思想情况，做学生的良师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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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导师要注意发现和培养优秀人才，对各方面表现优秀的研

究生提出予以鼓励和更好发挥其才能的建议，对经教育无效不宜

继续培养的研究生，要及时向主管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处理意见。

导师应协同有关部门，对研究生德智体等情况进行各类考核；

4、研究生入学后，导师应在学术方面向学生详细介绍专业方

向、当前的科研课题等。按照研究生培养方案的要求，结合研究

生本人的特点及论文工作需要，制定研究生培养计划，对专业方

向、培养目标提出明确的要求。博士生导师要指定博士生学习专

业课的专著或学习目录，硕士生导师帮助学生指定学位课和选定

必修课。培养计划由导师签署意见后报学院备案；

5、论文工作前，指导研究生选好论文题目，制定具体研究方

案。题目选定后，由学生写出详细的开题报告，并在一定范围内

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6、在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中，导师要做到指路、防偏、掌握

进度、把握水平、定期检查，注意培养研究生严谨的治学态度，

高尚的职业道德和良好的团结协作精神；

7、导师要配合研究生管理部门做好中期检查工作。根据研究

生培养方案的要求，在第二学年，对研究生的思想政治表现、课

程学习选题意义、实验路线及论文进展情况等进行全面检查；

8、研究生完成论文实验工作后，导师要依据博士学位论文、

硕士学位论文水平要求进行详细的审查，严格把关。并在学位论

文的撰写过程中给予具体指导，认真审查实验数据和研究结果，

引导学生做深入的讨论，并反复多次审阅修改，最后做出学术评

价，指导研究生申请学位；



—3—

9、研究生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导师对其数据的可靠性、

结果的科学性和准确性等要严格把关；

10、导师应充分注重对研究生进行实验安全教育，凡连续昼

夜实验，接触易燃、易爆和有毒危险品者，导师要制定安全防范

措施。对实验室安全事故和校外工作事故，研究生和导师均要负

责；

11、研究生导师必须保证完成对研究生的培养，无特殊原因

不能擅自终止对研究生的培养。若确因年老、体弱、多病或其他

特殊原因不能继续培养研究生者，应提前二个月向研究生管理部

门提出申请转导师，但不得改变研究生的研究方向。研究生培养

经费由原导师课题支付；

12、导师因公或因私出国，出国前应认真安排落实其离校期

间对研究生的指导工作，离校时间超过一年者，应提前三个月向

所在学院申报计划，一般应更换导师，并暂停招生。离校时间超

过半年者，须配备一名导师协助指导；

13、为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在研究生招生人数上予以限制，

原则上每位导师每年招收硕士不超过6名，博士不超过3名；

14、对于连续三年不招生的研究生导师，原则上不再安排招

生。对经费不足以支撑研究生培养的导师，应限制其招生人数。

第四条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除给予研究生导师批评教育

外，暂缓招收研究生或取消任课资格：

1、不能严格履行导师职责，很少与研究生接触，使研究生放

任自流者；

2、在教学、科研和研究生培养中，敷衍塞责，作风散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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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不严，不能起表率作用者；

3、对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听之任之，既不及时向组

织反映，也不主动配合各级组织认真解决，致使研究生受到学校

记过（含记过）以上处分，对其行为负有不可推卸责任者；

4、培养过程中，对研究生施以不正当的影响者；

5、对研究生的不良思想品行姑息迁就，致使所培养的研究生

连续受到学校记过以上处分或触犯国家刑律者。

第五条 在论文抽检中出现“不合格”结果的，扣除该研究生

导师的指导经费，并减少次年研究生招生人数。

第六条 本条例由学校授权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第七条 本条例自颁布之日起执行，原《研究生导师工作条

例》（南工（2007）研字第 41号）同时废止。

南京工业大学

二〇一四年九月三日


